
附件2
关于《泰州医药高新区（高港区）2026年

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

编制说明
一、出台背景

2025年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1.0版实施以来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市场主体的一些“急难愁盼”，取得了明显成效，但是与先进地区相比，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，我区的营商环境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。为全力打造“到泰州，泰周到”一流营商环境品牌，进一步丰富“四到四办换四心”服务内涵，针对市场主体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，在对标先进地区经验做法、组织调研论证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推出迭代升级2.0版的优化营商环境18条措施。
二、主要内容

一是打造极简极速、智慧有感的政务服务环境，包括深化企业全生命周期“一件事”改革、实现惠企政策“精准滴灌”与“免申即享”、推进“人工智能+政务服务”深度融合等3条措施；二是构建精准适配、赋能创新的产业生态环境，包括发挥专业化服务平台资源协同优势、搭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交流平台、有序开放多元应用场景、优化符合产业规律的审评审批服务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5条措施；三是营造公平透明、包容审慎的法治监管环境，包括推行“综合监管”与“智慧无感监管”‍、深化包容审慎监管与信用赋能、强化知识产权与商业秘密保护、深化中介服务管理与效能提升等4条措施；四是完善高效畅通、多元协同的要素保障环境，包括创新金融服务、强化人才综合服务保障、推进资源要素市场化高效配置等3条措施；五是健全亲清统一、双向奔赴的社会共治环境，包括健全常态化、机制化政企沟通渠道、深化“政企协”协同共建、营造尊企重商、崇尚创新的社会氛围等3条措施。

三、主要特点
一是坚持系统集成。聚焦政务服务、产业生态、法治监管、要素保障、社会共治等领域，强调营商环境建设的整体推动与系统提升，构建覆盖企业项目招引、落地、运营“全生命周期”的统筹性服务机制。二是坚持同向发力。通过完善政府与市场之间、以及政府内部的高效畅联沟通机制，打造协同创新交流平台，进一步畅通创新链、产业链、资金链和人才链，充分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，智慧赋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创新。三是坚持需求导向。将企业获得感、满意度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，按照“应出尽出、应享尽享”原则，通过建立健全一系列常态化、机制化的政企互动、服务保障和法治监管制度，推动各项政策措施精准落地、叠加施效。


